
尾号“888888”手机靓号价值几何？

亭湖法院成功拍卖成交：42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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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晚报讯 近日，亭湖区人民法院在
执行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通过网络
司法拍卖程序成功处置了被执行人尾号

“888888”的手机“靓号”，该手机号码使用
权最终以424000元的价格成交，有力维护
了胜诉当事方的合法权益。

亭湖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某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某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某商贸有限公司、耿某某、葛某某、陈某
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时，经过网络查控和
线下调查，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
执行的财产，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但执行干警发现，陈某某曾经用尾号
“888888”的手机号码与法院联系过。根据
生活及办案经验，执行干警认为该手机号码
属于“稀缺资源”，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遂
立即联系运营商查询、核实该手机号码使用
权权属、归属地、付费方式、套餐信息、市场
价值等信息。在查明该手机号码财产状况
并确认该手机号码使用权在陈某某名下
后，执行干警快速启动查封和拍卖程序。

因为手机号码使用权不同于传统意义
的实体财产，具有虚拟性，价值较难评估。
针对这个特点，法院遂做双方当事人的工

作，最终在法院的协调下，双方同意自行议
价确定价格以便法院上拍。最终，该手机
号码经过 42 次出价后成交，成交价为
424000元。 赵华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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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海事法院射阳巡回审判点启动
盐城晚报讯 11月 28日，

南京海事法院射阳巡回审判点
正式启动。

其间，司法服务盐城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射阳
法院黄沙港人民法庭召开。会
上，海事法院连云港法庭介绍
了服务盐城海洋经济高量发展
情况，射阳法院介绍了海地法
院八项协作机制、服务射阳沿
海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情况，与
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发言。

南京海事法院相关领导表
示，此次在射阳设立巡回审判
点，是贯彻落实刚刚闭幕的全
国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精
神的务实举措，必将有效拓展
海事法院与地方法院司法协作
的广度深度，切实提升海事司
法服务发展的贡献度。要充分
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妥善
审理涉码头建设、港口作业和
海洋渔业等纠纷案件，以优质
海事司法护航沿海经济高质量
发展。要深化新时代海上“枫
桥经验”江苏实践，优化便民利
民举措，以纠纷多元化解助推
沿海地区高效能治理。要完善
立审执协作机制，协力打造审
判精品，以“海地”协作共建实
现司法服务高水平供给。

盐城中院相关领导指出，
南京海事法院在盐城射阳设立
巡回审判点，必将为盐城经略
海洋、向海图强、打造全省海洋
经济重要支撑提供更加强大的
司法动能。要在服务发展上书
写同题共答文章，建立常态化沟
通交流机制，为海洋经济发展提
供精准司法服务。要在定分止
争上完善同向发力机制，健全跨
域立案、案件会商、协助执行等
机制，助力海事案件案结事了。
要在品牌建设上打造同频共振
案例，统筹发挥地方法院的地
缘优势和海事法院的专业优
势，携手打造创新工作。

活动中，射阳县委相关领
导介绍了射阳县“海洋强县”的
工作情况，对南京海事法院射
阳巡回审判点的设立表示感
谢。她表示，射阳县委将紧紧抓
住这一宝贵机遇，全力支持法院
基础设施改善、干部队伍建设，
进一步发挥司法服务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助力海洋经济发展
的职能优势，共同为江苏加快
海洋强省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活动中，南京海事法院一
行参观了射阳法院黄沙港人民
法庭、黄沙港二期渔港码头。

李建杰

为贯彻落实中国法学会和省委政法委工作要求，研究谋划来年全省法学会工作，
11月28日，省法学会组织开展苏北片区专题调研。来自省法学会和盐城、淮安、宿迁、
徐州、连云港、扬州等城市的法学会代表齐聚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围绕如何总结各地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如何加强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建设等话题调研观摩。

陈琳 摄

2018 年，经东台市人民法
院调解，某科技公司需偿还某
混凝土公司货款本息 140 万
元。同时，某混凝土公司向某
科技公司股东王某提起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诉
讼，东台法院判决王某在未出
资范围内就某科技公司对上述
调解书项下债务不能清偿的部
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王某
未履行还款义务，某混凝土公
司向东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东台法院通
过邮寄、短信方式向王某发出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文
书，但其未履行法定义务亦未
申报财产，甚至拒绝交出被查
封的汽车。东台法院遂依法决
定对王某罚款2000 元，但其仍
未履行义务。东台法院将王某
涉嫌拒执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

关侦查。
东台法院经审理认为，王

某对法院生效判决有能力履
行而拒不履行，情节严重，其
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鉴于其有自首、认罪认
罚及其亲属与对方达成执行
和解协议且部分履行等相关
从轻情节，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二年。

法官提醒：本案属于因违
反财产报告制度，情节严重而
构成拒执罪的典型案例。被执
行人负有向法院如实报告财产
的法定义务，如果拒绝报告、虚
假报告可能面临罚款、拘留等
法律后果，情节严重的甚至构
成拒执罪。本案中，被执行人
拒不履行报告财产义务，对抗
法院执行，严重损害了司法权
威，最终受到了严惩。 黄银君

违反财产报告令 依法追究拒执罪


